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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地價稅開徵問答集 
                                                          114.9.10 編製 

一、114 年地價稅什麼時候開徵？課稅所屬期間為何？ 

答：(一)114年地價稅於11月1日開徵，繳納期間自11月1日至11月30日截止（適

逢假日順延至同年12月1日）。地價稅為地方稅，係地方政府重要財

政收入來源，為建設臺南成為美麗宜居的幸福城市，請民眾如期繳

納。 

(二)114 年地價稅課稅所屬期間是從 114 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二、沒有收到地價稅繳款書要如何申請補發？ 

答：今（114）年的地價稅繳款書於開徵日前郵寄納稅義務人，若您未收到或

遺失繳款書，可至下列地點或網站申請補發： 

(一)至財政稅務局所屬臺南、安南、新營、新化、佳里分局申請補發。 

(二)開徵期間可至永華市政中心、本局新化分局、本市9處(臺南、安南、

東南、白河、麻豆、佳里、新化、歸仁、永康)地政事務所及7區（後

壁、七股、柳營、西港、安定、東山、楠西）區公所，以自然人憑證

或已註冊健保卡使用「地政謄本販賣機」（地方稅補單）直接補發。 

(三)至本局臺南分局，以身分證正本、自然人/工商憑證或已註冊健保卡

使用「稅務自動化服務機」直接補發。 

(四)稅額在 3萬元以下者，可於 114 年 10 月 27 日至 114 年 12 月 4日前，

持自然人/工商憑證、已註冊健保卡，或行動自然人憑證 TW FidO，

透過統一、全家、萊爾富、來來（OK）等 4家便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

查詢列印繳納單後，直接於便利商店櫃臺繳納。於 12 月 2 日至 4日

繳納者，已屬逾期繳納案件，但不加計滯納金。 

(五)利用自然人/工商憑證、已註冊健保卡，或行動自然人憑證TW FidO，

進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https://www.etax.nat.gov.tw）線

上申請補發。 

(六)利用自然人/金融/工商憑證、已註冊健保卡，或行動自然人憑證 TW 

FidO，登入「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網站（網址：

https://net.tax.nat.gov.tw），直接線上查繳稅款。 

三、地價稅是怎麼計算的？ 

答：(一)地價稅係按每一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內全部土

https://www.etax.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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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地價總額，採累進稅率計徵。 

(二)114年地價稅係按113年申報地價應徵稅額全額計徵。 

(三)地價稅計算式： 

課稅總地價(申報地價×面積)×適用稅率－累進差額=應納稅額 

稅地種類 級距 課稅總地價(元) 稅率 累進差額(元) 

一般土地 

1 2,072,000以下 10‰ 0 

2 2,072,001~12,432,000 15‰ 10,360 

3 12,432,001~22,792,000 25‰ 134,680 

4 22,792,001~32,152,000 35‰ 362,600 

5 32,152,001~43,512,000 45‰ 694,120 

6 43,512,001以上 55‰ 1,129,240 

公有土地 課稅總地價×10‰ 

自用住宅用地 課稅總地價× 2‰ 

公共設施保留地 課稅總地價× 6‰ 

工業用地等 課稅總地價×10‰ 

      註：自用住宅用地，包含符合住宅法第16條規定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之土地。 

(四)公告地價係作為申報地價參考，土地所有權人依規定可於公告地價

80%至120%範圍內自行申報地價，若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

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申報地價，並依核定後的申報地價作為課

徵地價稅之依據。 

四、什麼是累進起點地價？ 

答：(一)累進起點地價係以每一直轄市或縣（市）土地7公畝的平均地價為基

準。但不包括工業用地、礦業用地、農業用地及免稅土地在內。 

(二)累進起點地價是一般用地課徵地價稅適用稅率的基礎，本市113年重

新計算之累進起點地價為207萬2,000元，因今（114）年未重新規定

地價，故繼續延用113年累進起點地價： 

1.納稅義務人在臺南市所持有土地課稅總地價在累進起點地價（即

207萬2,000元）以下者，地價稅適用基本稅率10‰課徵。 

2.超過累進起點地價者，即按超過倍數適用不同累進稅率（15‰～55‰）

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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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什麼要調整公告地價？ 

答：(一)反映市場價格、抑制土地投機 

公告地價為地價稅稅基，因公告地價占市價比例長期偏低，導致持

有稅過低，房地交易價格飆漲，故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有責任

藉由2年一次適當調整公告地價，合理反映市場交易價格變動情形，

且其調整將影響土地所有權人之持有成本，可抑制土地投機炒作，

避免破壞房市穩定，影響他人居住權益，亦可促進土地有效利用。 

(二)充實地方建設財源、落實地利共享政策 

擁有土地的民眾從政府的公共建設中享有地方發展的利益，當然要

負納稅義務，尤其擁有繁榮發展地段高地價的民眾，自應繳納較多

的地價稅。將土地受惠公共建設而享有的利益，透過課稅手段回饋

給社會大眾，可增進土地持有賦稅公平，促進地利共享政策，並達

成土地正義目標。政府提供各項公共服務及建設，需有龐大又穩定

的財源，地價稅為地方稅，增加之稅收有助於健全本市財政，充裕

興辦基礎建設、推動社會福利、公共事務等各項經費。 

六、公告地價的調整依據為何? 如何查詢當期或歷年公告地價？ 

答：(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4條規定，每2年應重新規定地價一次，最近一次

重新規定地價之年度為113年，115年將再辦理重新規定地價。 

(二)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平均地權條例、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等

相關規定辦理地價調查估計及評議。 

(三)公告地價是課徵地價稅的參考依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照現行

規定，調整作業均經過實際訪查、蒐集交易案例查估，結合實價登錄

資訊彙整估計而成。查估結果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衡量各項影響地價因

素（包括土地使用管制、交通運輸、自然條件、土地改良、公共建設、

特殊設施、環境污染、工商活動、房屋建築現況、土地利用現況、發

展趨勢等），參考過去土地市價變動幅度，核實反映市場地價動態，

再綜合考量地方財政需求、民眾地價稅負擔、社會經濟狀況等因素作

最後決定，目的為適度合理反映市場交易價格變動情形，並達成全市

地價均衡性及公平性。 

(四)公告地價查詢方式： 

可進臺南市政府地政局網站（網址：https://land.tainan.gov.tw）

https://land.tainan.gov.tw）「線上服務/線上查詢/地價類/


4 
 

「線上服務/線上查詢/地價類/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查詢。 

七、114 年地價稅稅額增加之原因？ 

答：(一)114年地價稅稅額增加的可能原因有： 

1.土地使用情形變更：如原核定適用自用住宅用地（2‰）或工業用地

（10‰）的特別稅率或減、免徵或課徵田賦等土地，因使用情形變

更，改按一般用地稅率（10‰~55‰）課徵地價稅，稅額即會增加。 

2.持有土地或面積增加：地價稅是以當年度納稅義務基準日8月31日

每一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內全部土地之地價

總額計徵，所以土地所有權人114年8月31日前，若於本市持有土地

筆數或面積有增加，如新購置、繼承、受贈土地，其應納地價稅額

也會增加。 

3.減免條件變更，如土地都市更新、重劃或區段徵收完成後減半徵收

2年期滿，今（114）年恢復全額課徵地價稅。 

4.課稅級距變更。 

(二)民眾如果想要瞭解是什麼原因造成稅額異動，在繳款書正面收據聯

「應繳金額合計」欄位下方有揭露稅額較去年增加「↑」或減少「↓」

的標示符號及稅額異動原因代號「1至 8」，其數字代號表示可參閱繳

款書正面說明，或利用繳款書上的查詢電話向承辦人員洽詢。 

八、地價稅適用特別稅率及各項減免稅地申請期限截止日為何？ 

答：地價稅適用特別稅率及各項減免稅地申請期限截止日為當年 9月 22 日，

如逾 9月 22 日才提出申請，則自次年起才可開始適用特別稅率或減免。 

九、如何減輕地價稅負擔？ 

答：(一)符合自用住宅用地、工業用地要件者，可以申請適用特別稅率。 

(二)無償供公共通行使用之騎樓、巷道用地等，可以申請減免徵地價稅。 

(三)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離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申請免徵

地價稅。 

(四)符合土地稅減免規則或相關法規，也可以申請減、免徵地價稅。 

十、我和鄰居的房屋土地大小差不多，為什麼地價稅相差 4、5倍？ 

答：(一)地價稅有一般用地稅率和自用住宅用地稅率的區別，一般用地基本

https://land.tainan.gov.tw）「線上服務/線上查詢/地價類/


5 
 

稅率為10‰，隨著土地所有權人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土地地價總

額高低，適用稅率會從10‰到55‰累進課徵。至於自用住宅用地稅率

則一律適用2‰課徵，稅率低且不累進，所以自用住宅用地和一般用

地之地價稅稅率相差至少4倍，故地價稅額差異不僅係公告地價調

整，亦可能是個人條件不同，適用不同稅率所致。 

(二)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申請期限為每年地價稅開徵 40 日（即 9 月 22

日）前，如您的土地作為自用住宅用地使用尚未提出申請，因今（114）

年已超過申請期限，為減輕稅負，請記得在明年 9 月 22 日前提出申

請，以免明年可享受特別稅率之權益又睡著了。 

十一、要符合什麼條件才能申請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特別稅率呢？ 

答：只要符合下列 5項要件，就可提出申請： 

(一)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二)沒有出租或供營業使用情事。 

(三)土地上的房屋屬土地所有權人本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 

(四)都市土地面積以 300 平方公尺為限，非都市土地面積以 700 平方公尺

為限。 

(五)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以一處為限。 

十二、114 年地價稅繳納有困難，可否辦理分期或延期繳納？ 

答：(一)依「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受理納稅義務人申請地價稅分期繳納作

業原則」規定，申請分期繳納： 

1.納稅義務人因最近一次公告地價調整，致其當年度應納地價稅額較

前一次公告地價調整後之稅額增加逾新臺幣 5萬元者，得就增加之

稅額申請分期繳納地價稅。 

2.分期期數最多得分 6期，每期 1個月。 

(二)依「臺南市納稅義務人申請加計利息分期繳納稅捐辦法」規定，申請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 

1.納稅義務人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如領取失業給付、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急難救助、醫療補助、減班休息、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

營收減少 30%以上及其他因素等，或應繳稅款個人在 50萬元以上、

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在 100 萬元以上，不能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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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者，得於規定之稅款繳納期間內，申請加計利息分期繳納地價

稅。 

2.分期期數依應繳稅款級距可分 2至 36 期，每期 1個月。 

(三)因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依「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及財政部 114

年 4月 17 日台財稅字第 11404554260 號令」規定，申請延期或分期

繳納： 

1.營利事業或個人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因應美國「對等關稅」政

策提供紓困、補貼、補償、振興、支持或協助等相關措施者，或因

受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致營利事業營業收入減少或個人被

減薪、非自願離職、工作日減少或其他情形，不能於規定繳納期間

一次繳清稅捐者，得於規定繳納期間內，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地價

稅。 

2.延期期限最長以 1年為限，分期期數最長以 36期為限。 

(四)上述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款申請書表請至本局網站首頁/主題專區/「延

/分期繳納稅捐專區」、「受美國關稅影響延/分期繳納稅捐專區」下

載。 

十三、地價稅逾期繳納，有無較方便之繳稅管道？ 

答：地價稅逾期繳納應加徵滯納金案件，除可至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

等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外，於繳納期間或展延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日

內，亦可透過網路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paytax.nat.gov.tw)，

以信用卡、晶片金融卡及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線上繳納。 

十四、財政稅務局會主動寄發轉帳繳納證明嗎？ 

答：本局不主動寄發紙本繳納證明，請於繳納完成後，保留繳稅相關資料，

如有需要繳納證明者，請向本局所屬分局申請，或利用自然人/工商憑證

或已註冊健保卡及密碼等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

https://www.etax.nat.gov.tw）提出申請。 

十五、民眾於收到地價稅繳款書，如對稅額有疑義，救濟途徑為何？ 

答：納稅義務人對核定稅額如有疑問，可洽經辦人查詢，若仍不服，應於繳

款書送達後，於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30日內，向本局申請復查。復查

申請書表格可至本局網站/服務園地/書表及申辦/其他項下下載。 

https://www.etax.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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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地價稅逾期繳納，會不會處罰？ 

答：地價稅逾期繳稅將加徵滯納金，每超過 3日按應納稅額加徵 1%滯納金，

最高加徵到 10%為止；超過 30 日仍未繳納，會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

屬分署強制執行。 

 

 

 

 

 


